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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标委综合联〔2017〕119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、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、发展改革委、商务主

管部门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，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

员会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5号）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深化标准化工

作改革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商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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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制定了《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现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国家标准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

2017年 11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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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5 号）有关要求，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参与

我国标准化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，

提升我国标准国际化水平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，与内资企业享有同等

待遇。本意见中的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

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，不包括境外企业或其他境外经济组织在中国

境内的分支机构。 

二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，应当遵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

定。 

三、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外商投资企业代表应当具备一定的

标准化工作基础和经验，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，有较好的中文表达

能力和文字水平。 

四、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和国家标准外文

版翻译工作，也可以在标准立项、征求意见、标准实施等过程中提

出意见和建议。 

五、标准制定应当依法依规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。涉及

外商投资企业专利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有关管理规定

办理。  

六、外商投资企业代表可以作为委员或观察员参加全国专业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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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化技术委员会（包括分技术委员会、工作组等），按照《全国专

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》等要求享有相应权利，履行相应义

务。 

七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标准化服务，提供标准咨询、标准

信息交流、标准比对分析、标准跟踪研究等方面服务。 

八、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按照《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和

国际电工委员会（IEC）国际标准化活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参与

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活动。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国际标准化双

（多）边活动中发挥桥梁作用，开展标准化合作交流，提高中国标

准国际化水平。 

九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，应当切实履行相关义务，

遵守相关工作要求和保密规定，不得借助参与标准化活动从事不正

当市场竞争行为、谋取不正当利益。 

十、国务院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和地方标准化行政

主管部门，以及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当充分认识外商投

资企业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的意义，吸收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标

准化工作，努力为内外资企业创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标准化环境，

促进标准化工作健康发展。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

台湾地区投资者投资设立的企业参照适用本意见。行业标准、地方

标准以及团体标准化工作，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的，可以参照适

用本意见。 

 

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 11月 13日印发 


